关于《延庆区“十五五”时期美丽延庆建设

规划》（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一、背景情况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的关键阶段。延庆作为首都生态涵养区，肩负着探索“生态优先、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路径的示范使命。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延庆是属于未来的”重要嘱托，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延庆区组织开展了《延庆区“十五五”时期美丽延庆建设规划》（以下简称《规划》）编制工作。

《规划》以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和市委十三届七次全会要求为指引，系统总结“十四五”成果，科学谋划未来五年发展蓝图，旨在立足首都生态涵养区功能定位，统筹绿色低碳发展、污染防治攻坚、生态系统保护、生态环境安全、生态成果转化、美丽标杆建设和治理能力提升，全面建设美丽延庆，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工作依据

1.《中共北京市委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建设美丽北京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实施意见》

2.《北京花园城市专项规划 (2023年—2035年)》

3.《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制定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4.《延庆分区规划（国土空间规划）（2017年-2035年）》

5.《延庆区生态文明建设规划（2021-2035年）》

6.《延庆区绿色低碳美丽城市建设方案（2024年-2035年）》

7.《北京市延庆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待发布）

三、起草工作过程


为科学编制《规划》，区生态环境局主要领导牵头，相关业务科室共同参与，并聘请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作为第三方技术单位提供支持。

《规划》对延庆区“十四五”时期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实施情况进行了全面评估与总结，围绕延庆区“十五五”时期绿色低碳发展、污染防治攻坚、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维护生态安全、美丽标杆建设等方面开展了重大课题研究，形成研究成果。经过讨论和修改完善，明确规划编制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规划目标和战略导向，目前已通过生态环境局内部相关会议审查，并征求了区内相关部门意见，现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
四、主要内容

规划总体上分为十个章节：
一是发展基础和面临的形势，“十四五”时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取得的主要成效及“十五五”时期面临的新形势重要机遇、面临挑战。

二是“十五五”规划指导思想、规划原则和规划目标。

三是锚定双碳，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推动重点领域绿色低碳发展，加强城市气候适应性建设，强化综合保障和能力建设。

四是攻坚克难，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以更高标准打好蓝天保卫战，持续深入打好碧水保卫战，持续深入打好净土保卫战，深化噪声、异味、光污染治理，全域推进“无废城市”建设。

五是生态筑基，夯实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持续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增加水域覆盖和植被覆盖，提高植物丰度和生物多样性；切实维护生态系统稳定性，统筹生态保护修复；全面增强生态系统持续性，推进自然岸线修复、构建生态廊道网络和近自然森林生态系统、提升全区绿视率水平和重点区域疏透度。

六是守正创新，促进生态产品价值转化。进一步夯实基础，保证调节服务功能不降低；强化科学管理，提升生态产品供给能力；积极探索，健全生态产品应用机制；系统谋划，逐步完善生态产业体系，推动生态产业提质增效。

七是严守底线，全力保障区域生态环境安全。健全区域生态安全体系；有力维护生物安全，统筹生物安全管理，强化外来入侵物种防控；严格防控环境风险，完善环境应急责任体系，加强核与辐射与电磁环境管理，强化危险废物、重金属防控；强化防沙带建设，让“风沙止步，清风入京”。

八是示范引领，打造美丽北京建设标杆。积极开展美丽城市建设，持续深化美丽乡村建设，大力推广美丽细胞示范，推进建设京津冀美丽中国先行区。
九是多元共治，全维度健全现代治理体系。健全领导责任与考核评价体系，健全生态环境监管与法治体系，健全企业责任与市场激励体系，健全全民行动与文化宣传体系，健全科技创新与国际交流体系。

十是保障措施，从加强组织领导、强化监督评估和加大资金投入三个方面保障规划实施。


